
   天主教聖心學校財團法人新北市聖心女子高級中學 

教師甄選個人資料提供同意書 

1、本校取得您的個人資料，目的在於進行甄試等試務相關工作，蒐
集、處理及使用您的個人資料是受到個人資料保護法及相關法令

之規範。 

2、本次蒐集與使用您的個人資料如甄選簡章及報名表件內文所列
載。 

3、您同意本校因校務所需，以您所提供的個人資料確認您的身份、

與您進行聯絡；並同意本校及主管機關於應徵職務及在職期間內

繼續處理及使用您的個人資料。 

4、您可依個人資料保護法，就您的個人資料向本校：(1)請求查詢

或閱覽、(2)製給複製本、(3)請求補充或更正、(4)請求停止蒐
集、處理及利用或(5)請求刪除。但因本校執行職務或業務所必

需者及受其他法律所規範者，本校得拒絕之。 

5、您可自由選擇是否提供本校您的個人資料，但若您所提供之個人
資料，經檢舉或本校發現不足以確認您的身分真實性或其他個人

資料冒用、盜用、資料不實等情形，本校有權停止您的報名資格、

錄取資格等相關權利，若有不便之處敬請見諒。 
6、本同意書如有未盡事宜，依個人資料保護法或其他相關法規之規

定辦理 

7、您瞭解此一同意書符合個人資料保護法及相關法規之要求，具有
書面同意本校蒐集、處理及使用您的個人資料之效果。 

8、未獲通知面試或錄取之應徵者如需返還上述個人資料，可附回郵

信封俾利郵寄，未附者，恕不退件及函復。 

□我已詳閱本同意書，瞭解並同意受同意書之拘束（請打勾） 

           報名者:_______________(請本人簽名)  

 

中 華 民 國    年     月      日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
